
附註:  「香港特別行政區」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特別行政區」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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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45） 

  

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告 

 

摘要 
 

⚫ 於二零二二／二零二三財政年度，撇除匯率影響後，本集團恢復盈利能力及收入增長。我們將繼續

提升銷售執行及擴大產品銷售渠道，旨在於二零二三／二零二四財政年度保持盈利增長。撇除匯率

影響後，本集團收入增長 2%，但由於人民幣及澳元貶值，以港幣計算則輕微下降 2%。 

 

⚫ 年內，儘管原材料價格及公用開支成本高企，我們仍錄得經營溢利港幣 104,000,000 元，而去年則

錄得虧損港幣 213,000,000 元。主要由於有效成本控制及中國內地業務的推廣，以及與去年相比香

港業務獲得的政府補貼有所增加。我們亦採取特選定價措施，以緩解上漲的原材料價格壓力。 

 

⚫ 於二零二三年二月，我們完成收購 Vitasoy Australia Products Pty. Ltd. （「VAP」）餘下 49%股權。 

 

⚫ 主要業務摘要 

◆ 中國內地 – 嚴謹專注核心基礎以穩定業務。 

◆ 香港業務（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出口）– 產品創新帶領下的便利店消費及學校

業務增長強勁。 

◆ 澳洲及新西蘭 – 燕麥奶系列銷售迅增，帶動超級市場銷售增長。 

◆ 新加坡 – 豆腐產品商品化及出口疲弱，影響新加坡業務。 

 

⚫ 本年度的毛利為港幣 3,012,000,000 元，下跌 2%。毛利率由 47%上升至 48%。 

 

⚫ 本年度的未計利息收入、融資成本、所得稅、折舊、攤銷費用及所佔合營公司虧損前盈利
（「EBITDA」）為港幣 621,000,000 元，增加港幣 281,000,000 元或 82%。 

 

⚫ EBITDA 佔銷售利潤率由 5%增加至 10%。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港幣 46,000,000 元，而去年為虧損港幣 159,000,000 元。業績與二零
二三年五月十九日公佈的盈利預告一致。  

 

⚫ 由於本集團財務表現有所改善，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4 港仙（二零二一╱二零二
二財政年度：無）。連同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3 港仙（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無），二
零二二/二零二三財政年度的股息總額達至每股普通股 2.7 港仙（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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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在本公佈內，凡提及「我們」，均指本公司（定義見下文），倘文義需要，則指本集團（定
義見下文）。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以及本集團於一間合營公司之權益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綜合業績，連同上一個財政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及 4 6,340,559 6,501,215 

銷售成本  (3,328,763) (3,430,534) 

毛利  3,011,796 3,070,681 

    

其他收入 5 113,846 126,187 

    

推廣、銷售及分銷費用  (2,024,430) (2,215,199) 

行政費用  (671,978) (702,358) 

其他經營費用  (325,641) (492,162) 

經營溢利╱（虧損）  103,593 (212,851) 

    

融資成本 6(a) (32,547) (23,071) 

所佔合營公司虧損  (22,253) -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48,793 (235,922) 

    

所得稅 7 (27,736) 74,541 

本年度溢利╱（虧損）  21,057 (161,381)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5,721 (158,750) 

非控股權益  (24,664) (2,631) 

本年度溢利╱（虧損）  21,057 (161,381) 

    

每股盈利╱（虧損） 9   

基本  4.3港仙 (14.9港仙) 

攤薄  4.3港仙 (14.9港仙) 

 

 

有關應付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息詳情載於附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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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溢利╱（虧損）  21,057 (161,381)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其後不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僱員退休福利負債之重新計量  (3,546) 569 

其後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因換算香港以外地區附屬公司及合營公司之  

  財務報表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201,452) 87,773 

現金流量對沖：對沖儲備淨變動  1,111 (427)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82,830) (73,466)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37,184) (76,049) 

非控股權益  (45,646) 2,583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182,830) (73,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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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投資物業   3,124  3,250 

– 使用權資產   277,724  341,130 

–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3,111,274  3,623,838 

   3,392,122  3,968,218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訂金   -  264 

無形資產   419  768 

商譽   -  - 

合營公司之權益   -  - 

遞延稅項資產   260,693  281,707 

   3,653,234  4,250,957 

流動資產      

存貨  639,615  773,38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0 981,850  1,123,027  

應收現期稅項  19,528  37,889  

現金及銀行存款  555,292  621,863  

  2,196,285  2,556,16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1 1,963,392  2,432,523  

銀行貸款 12 409,633  489,829  

租賃負債  84,665  96,901  

應付現期稅項  14,232  12,334  

  2,471,922  3,031,587  

      淨流動負債   (275,637)  (475,42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77,597  3,775,533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2 115,053  -  

租賃負債  51,521  90,856  

僱員退休褔利負債  24,835  6,222  

遞延稅項負債  76,115  99,116  

其他應付款 11 9,483  10,240  

   277,007  206,434 

淨資產   3,100,590  3,56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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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21,453  1,013,028 

儲備   1,963,262  2,244,885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權益總額   2,984,715  3,257,913 

非控股權益   115,875  311,186 

權益總額   3,100,590  3,56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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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年度業績初步公告中載有關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財

務資料及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兩個

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就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而言，有關

資料是從該等財務報表中摘錄而成。 

 

本公司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是按照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認

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例》之規定而編製。《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一詞包括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該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

披露規定。 

 

儘管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有凈流動負債港幣275,637,000元，且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違反有關於綜合財務狀況表流動負債項下披露未償還銀行貸款港幣

201,213,000元（「未償還借貸」）的若干財務契諾條款（現已解決），綜合財務報表

依然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於編製本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已審慎考慮本集團目前及

預期未來流動資金。經考慮（其中包括）(i)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銀行

存款港幣555,292,000元、(ii)於報告期末尚未使用之信貸額、(iii)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二

十二日及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獲得有關未償還借款契諾要求的銀行豁免函，且於

批准該等財務報表當日，銀行尚未要求本集團償還未償還借貸；及(iv)預計本集團於

未來十二個月營運所產生之預期現金流入淨額，董事認為，本集團將能應付其到期負

債。因此，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綜合財務報表乃屬恰當。 

 

有關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436 條須予披露之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如

下：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尚未經本公司之核數師

作出報告，並將於適當時候呈交予公司註冊處處長。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附表 6 第 3 部之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

呈交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法定財務報表作出報告。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提述核數師對其報告不

發出保留意見之情況下曾強調須予注意之任何事宜；亦不載有根據《香港公司條例》

第 406(2)、407(2)或(3)條所指之聲明。 

 

編製法定財務報表是以歷史成本作為計量基準，惟衍生金融工具是以公允值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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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除了因為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而產生的會計政策之變動外，本財務報表乃根據二

零二一╱二零二二年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 

 

本集團已就本會計期間之本財務報表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修訂：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物業、廠房及設備：用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之

修訂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 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虧損性合約 — 履約成
本」之修訂  

 

概無任何修訂對本集團於本財務報表所編製或呈列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之業

績及財務狀況之方式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尚未於本會計期間生效之任何

新訂準則或詮釋。 

 

3. 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食品及飲品。收入指已售產品之發票價值減退貨、

回扣及折扣。 

由於本集團全部收入均來自製造及銷售食品及飲品，並於某一時間點確認，故並無

呈列客戶合約收入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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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透過按地區成立之實體管理業務。 

 

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關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

理人員提供之資源配置及分部表現評估之分部報告資料載列如下： 

 
 

 中國內地 香港業務 澳洲及新西蘭 新加坡 總計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三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來自外間顧客之收入 3,509,101 3,838,297 2,143,815 1,933,856 580,325 606,971 107,318 122,091 6,340,559 6,501,215 

分部間收入 138,276 74,773 20,079 23,558 3,408 6,630 4,491 4,314 166,254 109,275 

須報告分部之收入 3,647,377 3,913,070 2,163,894 1,957,414 583,733 613,601 111,809 126,405 6,506,813 6,610,490 

           

須報告分部之經營  

溢利/(虧損) 45,918 (340,309) 218,036 198,989 7,635 77,731 (12,130) (12,692) 259,459 (76,281)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2,669 3,706 9,348 1,845 266 - - 2 12,283 5,553 

融資成本 (22,639) (17,438) (7,120) (4,459) (2,360) (741) (428) (433) (32,547) (23,071) 

本年度之折舊及攤銷 (315,060) (348,441) (189,284) (186,475) (19,660) (19,202) (5,609) (5,499) (529,613) (559,61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

值虧損 (2,414) (49,280) (2,227) (1,674) - - - (1,917) (4,641) (52,871) 

 

須報告分部之資產 3,169,659 4,002,273 3,848,483 3,615,172 448,202 495,760 119,046 114,487 7,585,390 8,227,692 

           

須報告分部之負債 2,366,732 2,875,854 1,015,704 958,598 232,263 149,026 32,562 38,968 3,647,261 4,022,446 

 

本年度新增之非流動 

分部資產 102,567 125,860 80,325 135,660 20,252 42,732 2,503 20,872 205,647 325,124 

 

           

 
 

(b) 須報告分部收入、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須報告分部之收入 6,506,813 6,610,490 
分部間收入之撇銷 (166,254) (109,275) 

綜合收入 6,340,559 6,5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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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續） 

 

(b) 須報告分部收入、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續）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損益   
   
須報告分部之經營溢利╱（虧損） 259,459 (76,281) 
融資成本（附註 6(a)） (32,547) (23,071) 
所佔合營公司虧損 (22,253) - 
商譽之減值虧損 - (18,323) 
品牌名稱之減值虧損 - (2,303) 
VAP 餘下 49%股權的收購相關開支 (43,403) -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費用 (112,463) (115,944) 

綜合除稅前溢利╱（虧損） 48,793 (235,922)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須報告分部之資產 7,585,390 8,227,692 
分部間應收款之撇銷 (2,017,528) (1,740,925) 
 5,567,862 6,486,767 
遞延稅項資產 260,693 281,707 
應收現期稅項 19,528 37,889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資產 1,436 757 
綜合總資產 5,849,519 6,807,120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須報告分部之負債 3,647,261 4,022,446 
分部間應付款之撇銷 (1,015,339) (927,210) 
 2,631,922 3,095,236 
僱員退休福利負債 24,835 6,222 
遞延稅項負債 76,115 99,116 
應付現期稅項 14,232 12,334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負債 1,825 25,113 
綜合總負債 2,748,929 3,238,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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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政府補助（附註） 64,397 77,060 
2019 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寬減 12,869 17,095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2,283 5,553 
向合營公司貸款之利息收入 - 894 
租金收入 4,179 4,120 
廢料銷售 4,823 5,175 
長期未償還其他應付款撥回 - 215 
收回維修費收入 5,606 6,963 
雜項收入 9,689 9,112 

 113,846 126,187 

 

附註： 

於本年內，一項有關二零二零年於中國內地的投資而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筆
補助共港幣 32,092,000 元（二零二二年：港幣 53,319,000 元）。其他補助包括與 2019

冠狀病毒病相關而於中國內地、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新加坡等地政府獲得共港幣
25,521,000 元（二零二二年：港幣 13,847,000 元）補助，以及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收取之其他財務資助。 

 

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從中國內地政府收取之其他政府補助港幣 93,000 元（二零
二二年：港幣 632,000 元）已從相關資產之成本扣除。 

 

 

6.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之利息 26,958 16,773 

 租賃負債之利息 5,589 6,298 

 32,547 2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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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虧損）（續）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續）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b) 其他經營費用：    

員工成本 175,902 191,489 

中國內地的其他稅項 39,768 39,299 

關聯方收取的管理費（附註(i)） 25,371 34,279 

特許權使用費預扣稅 12,214 13,434 

質量保證及樣本費用 16,707 21,284 

折舊及攤銷 14,883 15,880 

專業費 14,856 12,595 

維修及保養費用 7,516 6,629 

捐款 1,799 6,28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淨額 (802) 2,724 

（撥回）／確認撇減存貨 (2,409) 20,40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之減值虧損 1,278 11,86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4,641 52,871 

商譽之減值虧損 - 18,323 

品牌名稱之減值虧損 - 2,303 

其他 13,917 42,499 

 325,641 492,162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c) 其他項目：    

政府補助（附註(ii)） (104,054) (83,039) 

2019 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寬減 (17,729) (22,409) 

無形資產之攤銷 292 659 

折舊   

– 投資物業 126 126 

– 使用權資產 99,569 100,763 

– 其他資產 429,626 458,069 

存貨成本（附註(iii)） 3,327,851 3,45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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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虧損）（續）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續） 

 

附註： 

(i) 於二零二三年二月十三日，於進行附註 13 所披露的權益交易後，該實體不再

屬本集團的關聯方。 

 

(ii) 於本年內，一項有關二零二零年於中國內地的投資而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一筆補助共港幣 32,092,000 元（二零二二年：港幣 53,319,000 元）。其他補

助包括與 2019 冠狀病毒病相關而於中國內地、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新加坡等地

政府獲得共港幣 65,178,000 元（二零二二年：港幣 19,826,000 元）補助，當中

其他收入為港幣 25,521,000 元（二零二二年：港幣 13,847,000 元），港幣

34,304,000 元（二零二二年：港幣 2,662,000 元）與員工成本作抵銷，另港幣

5,353,000 元（二零二二年：港幣 3,317,000 元）與銷售成本及經營費用作抵銷。 

 

(iii) 存貨成本包括確認撇減存貨共港幣 4,259,000 元（二零二二年：港幣 27,450,000

元)。 

 

 

7.  所得稅 
 

綜合損益表內之所得稅如下：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現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年內撥備 17,270 24,725 

以往年度之撥備不足 3,585 39 

 20,855 24,764 

現期稅項－香港以外地區   

年內撥備 24,783 54,397 

以往年度之（高估撥備）／撥備不足 (1,868) 1,268 

 22,915 55,665 

遞延稅項 (16,034) (154,970) 

    27,736 (74,541) 

 
附註： 
二零二三年之香港利得稅撥備是按年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16.5%（二零二二年： 
16.5%）之稅率計算。香港以外地區之附屬公司之稅項則按有關稅項司法管轄區之現
行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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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a) 應付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本年度股息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宣派及已支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3 港仙
（二零二二年：無） 13,916 - 

於匯報日後擬派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4 港

仙（二零二二年：無） 15,009 - 

 28,925 -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匯報日後擬派之末期股息乃按批准財務報表當日已發

行股份總數 1,072,099,023 股普通股計算。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匯報日後擬派之末期股息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並未確認為負債。 

 

  

(b)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年內批准及支付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息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並無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年內批准及支付之

末期股息（二零二二年：每股普通股 29.0 港仙） - 31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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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二零二二年：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港幣 45,721,000 元（二零二二年：虧損港幣 158,750,000 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

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1,070,165,000 股普通股（二零二二年：1,068,766,000 股普通

股）計算，其計算如下：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股份數目 

千股 

股份數目 

千股 

   
於四月一日已發行之普通股 1,070,010 1,067,188 

已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469 1,888 

已歸屬獎勵股份之影響 77 -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買股份之影響 (391) (310) 

於三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1,070,165 1,068,766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每股攤薄盈利（二零二二年：每股攤薄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港幣 45,721,000 元（二零二二年：虧損港幣 158,750,000 元）及就所有具潛在攤

薄盈利之普通股之影響而作出調整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072,096,000 股普

通股（二零二二年：1,068,766,000 股普通股）計算，其計算如下：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攤薄）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股份數目 

千股 

股份數目 

千股 

   

於三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附註 9(a)） 

 

1,070,165 

 

1,068,766 

假設因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以無償方式發行 

普通股之影響 
 

1,178 

 

-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獎授股份的影響 753 - 

於三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 

（攤薄） 

 

1,072,096 

 

1,068,766 

 

本集團之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具有攤薄盈利之潛在普通股。因為購股權計

劃及股份獎勵計劃之潛在普通股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沒有產生攤薄影

響，故此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之潛在普通股並未包括在每股攤薄虧損之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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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虧損撥備 788,957 804,496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92,893 318,531 

 981,850 1,123,027 

 

於匯報日，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包括於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內）按發票日期及

已扣除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個月內 777,056 780,538 

三至六個月 8,115 17,835 

六個月以上 3,786 6,123 

 788,957 804,496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一般於發票日期起計一至三個月內到期。管理層備有信貸政策，

並會持續監察所面臨之有關信貸風險。所有要求超過特定信貸金額之客戶必須進行個

別信貸評估。該等評估集中於客戶過往之到期還款記錄及現時還款能力，並會考慮客

戶之特定資料以及有關客戶營運所在之經濟環境。一般而言，本集團不會從客戶取得

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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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885,593 995,04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013,969 1,296,969 

預收客戶款項 63,830 140,512 

 1,963,392 2,432,523 

   

非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 9,483 10,240 

 

 

於匯報日，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個月內 878,985 989,648 

三至六個月 5,577 3,329 

六個月以上 1,031 2,065 

 885,593 995,042 

 

 本集團之一般付款期限為自發票日期起計一至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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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貸款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銀行貸款須於下列期限償還：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或按要求 409,633 489,829 

一年後但兩年內 115,053 - 

 524,686 489,829 

 

於匯報日，概無銀行貸款以物業、廠房及設備作為抵押擔保。 

 

本集團若干銀行信貸須遵守若干財務契諾，此乃與財務機構訂立借貸安排時之常見規

定。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遵守與若干銀行訂立的銀行信貸協議所

規定的財務契諾，未償還貸款金額約港幣201,213,000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無），其於本集團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列為流動負債。  

 

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本集團獲得多間銀行豁免有

關未償還銀行貸款約港幣201,213,000元的契諾要求。 

 

 
13. 與非控股權益之權益交易 

 

於二零二三年二月十三日，本集團自National Foods Holdings Ltd. （「National Foods」）

以現金51,000,000澳元（相當於約港幣280,345,000元）收購Vitasoy Australia Products 

Pty. Ltd. （「VAP」）餘下49%股權，使本集團於VAP的股權由51%增加至100%。股

份收購的公允值由訂約方共同委任的獨立估值師釐定。於收購當日，VAP淨資產賬面

值為港幣261,290,000元，而收購導致非控股權益減少港幣128,032,000元，其他儲備增

加港幣152,313,000元。 

 

 
14. 毋須作出調整之匯報日後事項 

 

董事於匯報日後建議派發末期股息。進一步詳情於附註 8(a)中披露。 

 
 

15. 核數師工作範圍 

 

本集團之核數師執業會計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將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

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之財務數字與本集團於本年度之草擬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金額

進行比較，而該等金額一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方面所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

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業務準則》或《香港鑒證業

務準則》而進行之審核、審閱或其他鑒證工作，故核數師並未作出任何鑒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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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基於本集團業務表現及財務狀況穩健，董事會因而建議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舉行

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4港仙（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無）。

連同已派發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3港仙（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無），本公

司於二零二二／二零二三財政年度如獲批准的全年股息總額達每股普通股2.7港仙（二零

二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股息總額：無）。建議的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日星

期三派發予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七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下： 

 

(a) 為確定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並於會上投票： 

- 股份過戶文件送達本公司股份

過戶登記處以作登記之最後時

限 

-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 記錄日期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b) 為確定符合資格收取建議末期股

息： 

- 股份過戶文件送達本公司股份

過戶登記處以作登記之最後時

限 

-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 記錄日期 

 

 

 
二零二三年九月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二零二三年九月五日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七日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二零二三年九月七日 

 

本公司將會於上述有關期間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

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以及符合資格收取建議之末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須

於上述的最後時限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 至 171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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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報告 

 

銷售表現 

 

中國內地業務已遂步穩定，經營溢利有所增長，以當地貨幣計算的收入與去年相比略減

2%，我們於其他主要市場仍能錄得增長。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由於疫情限制放寬，加上我們的核心業務優勢以及創新產品深受消費

者歡迎，業務收入及經營溢利較去年達致雙位數增長。  

 

於澳洲及新西蘭，我們收購當地業務的全部擁有權。燕麥奶系列及近期新推出的希臘式植

物性乳酪產品持續增長，以當地貨幣計算，收入與去年相比增長 3%。 

 

於東南亞市場，新加坡收入由於豆腐產品商品化及出口業務備受挑戰而有所下降，而菲律

賓的業務在所有產品系列及銷售渠道均錄得強勁增長。 

 

我們對業務的長期盈利增長軌道充滿信心。 

 

於中國內地，我們將繼續專注以嶄新市場推廣活動，提升我們的核心維他奶及維他品牌組

合的銷售執行及擴展，同時選擇性地識別及推動具長期潛力的策略創新產品。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由於當地消費者對我們產品組合的人均消耗量已

很高，故能推動創新產品並同時保持核心產品增長。 

 

我們的澳洲及新西蘭業務將於植物奶領域上穩固領導地位，並進一步開發新的植物性乳

酪產品平台。 

 

於東南亞，我們將提升豆腐產品的表現，及推出新植物奶以加速於新加坡及菲律賓的飲品

銷售。 

 

財務摘要 

 

收入 

 

⚫ 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收入減少 2%至港幣 6,341,000,000 元

（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港幣 6,501,000,000 元），但撇除匯率影響後增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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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 本集團於年內的毛利為港幣 3,012,000,000 元（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港幣

3,071,000,000 元），減少 2%，主要由於銷售表現下降。 

⚫ 毛利率上升至 48%（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47%），主要由於貿易推廣支出

下降以及營運效率提升，其中部分被不利匯率影響、銷售組合改變以及原材料成本／

公用開支成本增加所抵銷。 

 

經營費用 

 

⚫ 總經營費用減少 11%至港幣 3,022,000,000 元（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港幣

3,409,000,000 元），主要由於我們對營運成本進行有效成本控制；2019 冠狀病毒病相

關政府補貼增加；廣告及市場推廣支出效率提高；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減少；撇減

存貨減少；及本年度並無錄得於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因深圳業務搬遷至東莞

而衍生的非經常性開支，加上年內新加坡業務並無進一步商譽減值。 

⚫ 市場推廣、銷售及分銷費用減少9%至港幣2,024,000,000元（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

年度：港幣2,215,000,000元），主要由於廣告及推廣支出效率提高、營運成本有效合

理化控制以及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政府補貼增加所致。 

⚫ 行政費用減少4%至港幣672,000,000元（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港幣

702,000,000元），（如上所述）主要由於去年因有中國內地深圳業務搬遷所產生的非

經常性開支。 

⚫ 其他經營費用主要包括其他支援職務的員工成本、中國內地的其他稅項費用以及關連

方收取的管理費。該等費用減少34%至港幣326,000,000元（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

年度：港幣492,000,000元），主要由於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撇減存貨減少以及再

無新加坡業務商譽減值所致。 

 

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政府資助 

 

⚫ 於二零二二／二零二三財政年度，本集團獲得的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政府補貼為港幣

65,000,000 元（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港幣20,000,000元），主要來自維持香

港維他天地的學校業務，以及員工僱用水平而收取的2019冠狀病毒病財務資助。 

 

 確認補貼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分部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香港業務 60 17 

中國內地 3 2 

新加坡 - 1 

其他 2 - 

 6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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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計利息收入、融資成本、所得稅、折舊、攤銷費用及所佔合營公司虧損前盈利（「EBITDA」） 

 

⚫ 年內的 EBITDA 為港幣 621,000,000 元，按年增加 82%，主要由於經營費用減少及

2019 冠狀病毒病相關政府補貼增加所致。年內的 EBITDA 佔銷售利潤由 5%增加至

10%。 

 

經營溢利╱（虧損） 

 

⚫ 年內經營溢利為港幣 104,000,000 元，而去年則為虧損港幣 213,000,000 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 

  

⚫ 年內除稅前溢利為港幣 49,000,000 元，而去年則為除稅前虧損港幣 236,000,000 元。 

 

稅項 

 

⚫ 年內的所得稅支出為港幣 28,000,000 元（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可抵免的所

得稅港幣 75,000,000 元），實際稅率為 57%，去年則為 32%，主要由於就過往年度稅

項虧損確認的遞延稅項抵免減少所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港幣 46,000,000 元，而去年的虧損為港幣 159,000,000

元。 

 

概覽 

 

於二零二二/二零二三財政年度，維他奶集團的收入以港元計算下降 2%，但撇除匯率影響

後則較上年度上升 2%。儘管原材料成本及公用開支等開支大幅上升，我們仍能錄得股東

應佔溢利港幣 46,000,000 元，扭轉去年港幣 159,000,000 元的虧損。 

 

中國內地 

 

⚫ 按當地貨幣計算的收入略跌 2%至人民幣 3,084,000,000 元。 

⚫ 我們的中國內地業務錄得經營溢利人民幣 40,000,000 元，而於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

政年度經營虧損則為人民幣 280,000,000 元，主要由於有效控制較高的原材料成本及

經營費用。 

⚫ 我們成功地執行定價策略，得以局部緩減原材料成本壓力，並加強中國內地業務的組

織能力。維他奶品牌仍維持豆奶市場領先地位。就維他品牌而言，主要的高端檸檬茶

系列仍是主要收入來源，而氣泡茶及全新果茶繼續備受消費者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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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業務 

 

⚫ 香港業務於二零二二/二零二三財政年度強勁復甦，由於有效地執行銷售策略、取消

旅遊限制後的人流改善，以及受惠於上課日數增加的維他天地小食部業務。收入較去

年增長 11%至港幣 2,144,000,000 元。 

⚫ 儘管我們的豆奶、植物奶及茶產品已成為市場領導產品，而我們仍繼續擴大產品的市

場份額。成功的創新產品，包括維他奶鈣思寶蛋白質飲品、維他新鮮茶及氣泡桃橙茶

等深受消費者歡迎，帶動收入增加。 

⚫ 經營溢利於二零二二/二零二三財政年度增長 10%。撇除 2019 冠狀病毒病相關政府補

貼，經營溢利將減少 13%，主要由於原材料價格及生產成本飆升，但銷售額增加抵銷

部分成本上漲。 

 

澳洲及新西蘭 

 

⚫ 儘管面對經濟逆境，年內以當地貨幣計算的收入仍增長 3%。 

⚫ 以當地貨幣計算的經營溢利減少 89%，主要由於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物流及其他間

接成本增加。 

⚫ 於本年度推出的新產品，包括維他奶咖啡專業沖調燕麥奶及維他奶希臘式乳酪系列，

深受消費者歡迎。 

⚫ 於本年度，我們完成收購澳洲非全資附屬公司餘下 49%股權。在當地專業團隊對業務

過渡及整合的有效管理下，將繼續通過推出核心產品及新產品，帶動業務發展。 

 

新加坡 

 

⚫ 以當地貨幣計算的收入減少 11%，部分原因是由於當地豆腐產品商品化，導致消費者

轉向更實惠的選擇。此外，海外需求疲弱及物流成本增加，主要豆腐出口市場 ──  歐

洲，其銷售亦有所下降。 

⚫ 由於廣告及推廣開支以及與銷售相關的運輸成本減少，故經營虧損減少，部分利好因

素被收入減少以及原材料價格及公用開支成本上漲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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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以植物為本的產品市場潛力巨大，加上我們的暢銷產品系列、對市場觸覺的理解、組織

規模實力的堅固基礎，致使本公司具備實現長期增長的良好條件。然而，於短期內，由

於原材料及公用開支價格以及物流開支預計將持續高企，成本壓力或會持續。 

 

中國內地 

 

⚫ 中國內地市場的業務目標主要透過嚴格執行、不斷提高產品供應及具選擇性的創新，

以繼續擴大業務規模。維他奶品牌將透過嶄新的市場推廣活動，帶動核心產品銷售，

而維他品牌將利用便利店的消費渠道，推動其水果、無糖、氣泡等飲品系列。 

 

香港業務 

 

⚫ 由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市場為我們發展最成熟的市場，我們將透過維他奶及維他品牌的

持續創新，繼續推廣核心產品，並推動急速增長的新鮮短保質期產品系列。 

 

澳洲及新西蘭 

 

⚫ 以植物為本飲食的澳洲及新西蘭市場，繼續有所增長，並領先亞洲其他市場，為我們

提供獨特的發展機會，以試行新計劃，擴大應用於其他銷售市場。我們將繼續推動主

要的植物奶產品，同時加強新推出的植物性乳酪的供應及擴闊其產品系列。 

 

新加坡 

 

⚫ 隨著豆腐產品商品化，我們將繼續透過改善產品及架構重組等措施，提高成本效益，

同時推動出口豆腐業務及飲品的增長。 

 

菲律賓 

 

⚫ 此業務的業績並沒有綜合入賬。我們與合營公司夥伴 Universal Robina Corporation 成

立的合營公司繼續表現強勁，在銷售較小的植物奶產品類別中，實現強勁增長。由於

一次性及家庭裝產品均錄得增長，我們透過當地生產，而產品組合則由豆奶擴展至杏

仁奶及燕麥奶等其他植物奶飲品系列。便利店消費人流增加，加上更廣泛的分銷，有

助我們恢復一次性飲用裝產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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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 本集團主要透過動用內部現金及主要來往銀行所提供的銀行信貸額，為營運及資本支

出提供資金。 

⚫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現金及銀行存款為港幣 555,000,000 元（二零二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港幣 622,000,000 元）。當中 62%、27%及 6%的現金及銀行存款分別以

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0%、50%及 3%）。截至二零

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債務淨額（現金及銀行存款減銀行借貸、應付票據及

租賃負債）為港幣 197,000,000 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232,000,000 元）。

可供動用的銀行信貸額為港幣 1,146,000,000 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968,000,000 元），以滿足未來的現金流量需要。 

⚫ 本集團的債務為港幣 753,000,000 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854,000,000

元），當中銀行借貸為港幣 525,000,000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490,000,000

元）、應付票據為港幣 92,000,000 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76,000,000

元）及租賃負債為港幣 136,000,000 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88,000,000

元）。 

⚫ 借貸比率（按債務總額與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比率計算）下降至 25%（二

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6%）。 

⚫ 年內本集團的資本回報率（按 EBITDA╱平均非流動債務及權益比率計算）為 18%

（二零二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9%）。 

⚫ 年內錄得的資本開支減少至港幣 154,000,000 元（二零二零一╱二零二二財政年度：

港幣 243,000,000 元），主要是生產線及設備保養升級的常態化投資。 

⚫ 概無資產根據貸款及／或租賃安排而予以抵押或擔保。 

 

二零二二╱二零二三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 本集團將於二零二三年七月連同二零二二╱二零二三財政年度年報一併公佈的「二零

二二／二零二三年可持續發展報告」中刊載多個非財務關鍵表現指標。 

 

稅務策略 

 

⚫ 當考慮稅務時，本集團會適當考慮其企業及社會責任的重要性。更明確而言，本集團

堅持於其創造價值的國家中繳納稅項，並確保其全面遵守所有相關司法管轄區的稅務

法例。本集團同時堅持遵循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轉讓定價指引，並確保集團公司間的

交易時常遵從公平原則。此外，本集團就集團的稅項事務對稅務機關一直保持公開透

明，並且披露相關資料讓稅務機關能執行其覆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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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風險管理 

 

⚫ 本集團的整體財務管理政策強調預測及管控風險，涵蓋與本集團的相關業務直接有關

的交易。為達致協同效益、效率及監控的目的，本集團為所有附屬公司實行中央現金

及財政管理系統。各營運附屬公司一般以當地貨幣進行借貸，為當地投資項目提供資

金及減低部份外匯風險。 

 

潛在風險及不明朗因素 

 

⚫ 本公司在集團內實施全面的風險管理框架，採用一致的流程以預測、評估及減輕關鍵

業務風險，以及採納風險管治架構，確保風險責任管理得到落實和適當監督。鑑於營

商環境瞬息萬變，本集團內部審計及風險管理部因而加強提升關鍵風險指標，識別外

來新興風險，促進關鍵採購決策風險審核。該等風險管理流程的詳情刊載於二零二二

╱二零二三財政年度年報內企業管治報告的風險管理一節。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

治守則中的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審閱全年業績 

 

審核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 Paul Jeremy BROUGH 先生（主席）、

李國寶爵士、Jan P. S. ERLUND 先生及黎定基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本集團的審核、風險管理、內部

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的中期及全年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定期檢討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架構及常規，並持續監察合規情況。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內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26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年報 

 

本公司二零二二╱二零二三財政年度的年報將於短期內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vitasoy.com)刊登。 

 

承董事會命 

羅友禮 

執行主席 

 

香港，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羅友禮先生、陸博濤先生及黎中山先生為執行董事。羅慕玲女士、羅德承先
生及羅其美女士為非執行董事。李國寶爵士、Jan P. S. ERLUND 先生、黎定基先生、Paul 

Jeremy BROUGH 先生及鍾志平博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